
佛山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

（简本）

一、地质灾害防治现状与形势

（一）地质灾害现状

截至 2020年底，全市仍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35处，威胁总

人数 1397人，潜在经济损失约 1.3亿元。按行政区域划分：南

海区 46处、顺德区 44处、高明区 26处、三水区 19处；按类

型划分：崩塌 107 处、滑坡 19 处、泥石流 7 处、地面沉降 1

处及地面塌陷 1处；按险情等级划分：小型 83处、中型 52处，

其中威胁 30人以上隐患点 6处，威胁 10人以上 30人以下隐患

点 46处，威胁 10人以下隐患点 83处，无威胁 100人以上隐患

点。

（二）“十三五”防治工作成效

“十三五”期间，佛山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主要成效：

1、防治管理体系持续完善；

2、防灾基础工作不断加强；

3、监测预警体系不断完善；

4、群专结合工作持续开展；

5、综合治理工程效果显著；

6、应急响应工作迅速高效；

7、技术支撑体系继续强化；

8、防灾减灾意识得到增强。

（三）“十三五”防治工作主要问题

1、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滞后；



2、基层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对隐患熟悉程度仍不够；

3、部分群众防灾意识仍比较薄弱。

（四）“十四五”防治工作形势

1、党中央、自然资源部、省政府、市政府对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2、全市地质灾害易发态势没有根本改变；

3、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作任务繁重。

二、指导思想、原则和防治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防灾减灾救灾的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

（二）规划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2.政府主导，分级负责；

3.统筹规划，突出重点；

4.风险管控，智慧减灾。

（三）防治任务

1、地质灾害防治体制机制：（1）强化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责任机制；（2）研究制定佛山市“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

制度和技术方案；健全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健全地质

灾害应急响应工作机制。

2、地质灾害调查评价：（1）开展全市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与区划；（2）针对南海里水、顺德大良、容桂、高明荷城等重

点镇街开展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3）针对三水区南丹山、顺

德区锦屏山、龙峰山等重要风景区和工业集聚区开展高精度地

质灾害专项调查评价工作；（4）全面开展地质灾害“三查”工

作。

3、地质灾害监测预警：（1）佛山市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与

隐患调查平台常态化运行及升级改造；（2）构建完善基于普适

性监测仪器的群专结合监测预警体系；（3）初步构建地面沉降

和地面塌陷监测网络。

4、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到 2022年底实现在册地质灾害隐

患点综合整治 100%达标，并及时启动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的

综合治理工作，实现隐患点“监测先行，能消尽消”。

5、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1）常态化开展地质灾害防

治知识宣传培训和防灾演练；（2）开展地质灾害成灾模式与致

灾机理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完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模型；

（3）建立地质灾害防灾缓冲保护区；（4）加强地质灾害专业技

术装备建设。

三、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费

根据概算，佛山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实施总经费约为 58920万元。其中：市级经费约 2886万元，

区、镇级经费约 56034万元。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各区要以本《规划》为指导，认真

编制本行政区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分



工，落实配套资金，并组织协调相关部门予以落实。

（二）加强资金保障：各级政府制定好年度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资金计划，健全完善地质灾害防治资金保障机制。

（三）加强监督考核：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将地质灾

害防治规划工作落实情况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列入考核内容，

作为政策奖补、惩戒的重要依据。

（四）加强协调沟通：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

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地质灾害防治新格局。

（五）加强科学研究：鼓励和支持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研究，

推广应用先进的地质灾害防治技术。

（六）加强宣传引导：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教育，增强

公众对地质灾害的防范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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